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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【目的与依据】
为规范德宏州珠宝玉石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秩序，保障消费者、经营者合法权益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，促进行业健康、诚信、有序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》《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，结合德宏州产业实际，制定本指引。
第二条 【规范性质】
本指引为德宏州珠宝玉石直播营销行业的自律性指引和行为准则，适用于行业自查自纠、合规管理及自律惩戒，其规定可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在行政监管及执法过程中的参考依据。本规范中强制性条款必须严格执行；任意性条款由经营主体自律遵守。违反强制性条款的，由行业协会依规处置并可移送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处罚。
第三条 【适用主体】
本指引适用于在德宏州行政区域内及向本区域引流，通过互联网站、应用程序、小程序、自建APP、社群（包括但不限于微信、QQ等平台构建的封闭或半封闭社交群组）等私域网络渠道，以直播形式开展珠宝玉石营销活动的自然人、法人及非法人组织（以下统称“经营者”）。本地经营者在域外平台开播，或域外平台经营者向本州区域引流开展相关直播营销活动的，参照本规范倡导的原则执行。直播基地、MCN机构、供应链商家及相关从业人员均参照执行。
第二章 经营主体规范与信息披露
第四条 【资质、备案与明示】
经营者应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，取得相应经营许可，具备固定经营场所，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、网络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、知识产权保护、产品质量、依法纳税等方面的法定义务。经营者应在直播页面持续、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照信息或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息。鼓励经营者向商务主管部门和属地行业协会主动备案登记，并签订《诚信守法经营承诺书》。
第五条 【信息明示义务】
经营者应在直播或相关页面，真实、准确、全面地公示商品名称、材质、等级、处理工艺（如注胶、染色）、产地、价格、鉴定证书信息、优惠规则、交付方式、售后政策等关键信息。
第六条 【交易信息记录与留存】
经营者必须依法完整保存全部直播内容视频、交易记录、用户交流记录、物流信息等数据不少于三年，为后续消费者维权及监管部门核查提供依据。
第三章 通用营销与直播行为规范
第七条 【内容真实性、客观性与公平竞争】
（一）信息一致与真实宣传：严禁虚构货源背景（如“缅甸矿主直供”、“祖传老料”）、伪造用户评价、虚构成交记录、伪造或变造鉴定证书。严禁捏造价格走势、稀缺性等虚假信息，夸大品质，隐瞒棉、裂、杂质等瑕疵。
（二）知识产权保护：严禁销售假冒伪劣、仿冒侵权货品，不得盗用他人品牌商标、设计、视频素材、直播脚本。不得抄袭他人文案、拍摄画面。
（三）公平竞争：严禁恶意贬低同行商品或进行不当对比，不得编造或传播足以损害他人商业信誉、商品声誉的信息。
第八条 【客观、透明展示要求】
（一）展示真实性：应当在自然光或标准光源下真实、多角度展示商品，严禁使用过强的打灯、滤镜、贴片等手段故意美化、隐瞒瑕疵，或使用特殊角度误导。
（二）场景真实：严禁在未经批准的村寨、野外、非经营性出租屋或虚构的工厂、矿区、博物馆等场景中进行误导性表演。
（三）AI／虚拟主播管理：使用数字人、AI合成形象等非真人主播的，必须在直播画面显著位置、全程清晰地以固定形式标注“AI虚拟主播”或类似标识。
第九条 【禁止性营销、展示与引流行为】
（一）禁止虚假诱导：严禁使用“必涨”、“稳赚不赔”、“必切涨”、“捡漏”、“一夜暴富”等承诺收益或保本的话术。严禁虚构“最后一件”、“历史最低价”等制造紧迫感。
（二）禁止“剧本式”营销：严禁编排虚假剧情、虚构人设（如冒充矿主、专家后代）来误导消费者。
（三）禁止私下交易与违规引流：严禁以返现、特价等名义，诱导消费者脱离具备资金监管和售后保障的官方交易平台，通过个人微信、支付宝、银行账户等渠道私下完成支付。严禁将从公域平台（如抖音、快手）引流的流量（俗称“引流飞单”），导向不具备同等交易保障措施的私域渠道。
（四）禁止价格欺诈：严禁进行虚高标价、虚假折扣。原石估价应客观公正，不得恶意哄抬行情。
（五）禁止低俗炒作：严禁使用低俗摆拍、猎奇穿搭、刻意制造冲突等方式博取流量。
（六）禁止不当互动：禁止辱骂、嘲讽消费者，不得煽动对立或地域、民族歧视。
第四章 原石（赌石）直播专项规范
第十条 【强制风险提示与基本要求】
1.直播销售原石必须全程、清晰、显著地发布“原石（赌石）交易存在极大不确定性，价格波动大，可能出现重大损失，投资需谨慎”等警示内容。
2.必须于自然光下全面展示原石，清晰说明所有绺裂、棉、癣等可见瑕疵，严禁使用特殊灯光“打灯误导”或“开窗造假”。
第十一条 【禁止承诺与虚构氛围】
严禁以任何方式，明示或暗示“稳赚不赔”、“必涨”、“一刀富”。严禁雇佣“托儿”制造虚假抢购氛围。
第十二条 【定制加工透明管理】
（一）书面合同：提供定制加工服务必须与消费者签订书面《定制加工合同》，明确原石唯一标识、成品设计要求、加工周期、费用明细、交付标准及定金退还规则。
（二）过程记录：对称重、标线、切割、打磨等关键环节进行全程录音录像，留存至少一年，以防范“调包”纠纷。
（三）“合车拼单”管理：组织“合车拼单”须制定权责清晰的书面协议，并对各出资方、决策过程、资金流向进行清晰记录。
（四）回购／代售承诺兑现：若承诺回购或代售，必须在书面协议中明确期限、价格、费用及违约责任，严禁“空头承诺”。
第五章 成品销售、货品交付与质量规范
第十三条 【成品质量管理与标识】
（一）货真价实：严禁以B／C货冒充A货，或以普通材质、普通品质冒充高端品类。
（二）“一物一证”：成品及贵重原石必须配备国家认可的权威鉴定机构（如NGTC等）出具的鉴定证书，并确保证书信息与商品完全对应。
（三）“处理品”标识：对经人工优化处理（如漂白、充填、染色等）的货品，必须明确、清晰地标明“处理”或对应处理方法。
第十四条 【售后服务细则】
（一）严格执行“七日无理由退货”规定。对于明确告知的定制商品或有重大瑕疵的商品，若约定不适用，须在消费者下单前通过显著方式（如单独勾选）确认。
（二）明确处理时限：商家收到退货申请，原则上应在1个工作日内答复，审核通过后须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退款，不得无故拖延。
（三）畅通售后通道：经营者必须提供真实、有效的客服联系方式，严禁拉黑消费者、失联跑路、解散群组等逃避责任的行为。
第十五条 【物流与风险承担】
（一）发货前存证：发货前应拍照／录像记录商品状态，确保发货商品与展示一致。
（二）先行赔付：商品在运输途中发生损毁，或因经营者原因造成损坏，商家应先行向消费者进行赔付或退款，不得将风险转嫁给消费者。
第六章 私域直播与直播平台管理
第十六条 【私域平台运营者责任】
通过自建APP、小程序、群组等渠道开展“私域直播”的经营者或平台运营方，必须依法完成ICP备案等手续，取得合法资质并进行公示。并须建立健全内容安全审核、数据安全保护、应急响应和投诉处理机制，不得减损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第十七条 【平台／技术提供方责任】
提供直播服务的平台、基地运营方或技术服务方，应承担对入驻商家和主播的准入审核、日常监督管理责任。不得为规避监管提供便利、参与流量造假或虚假数据包装。发现违规应立即制止、暂停服务，并向行业协会或监管部门报告。
第十八条 【直播人员管理】
主播、鉴定师等从业人员应具备相应专业知识，定期参加合规培训。行业可探索建立从业人员信用档案及持证上岗、分级管理制度，对违规者建立行业黑名单、禁播名单。
第七章 行业治理与惩戒
第十九条 【行业协会职责】
行业协会负责适时修订本指引，开展行业培训，引导消费者与经营者发生纠纷时，可向协会或行业调解中心申请调解。对涉及商品真伪、价值评估等专业争议，可组织专家进行独立鉴评。
第二十条 【违规处置与联动惩戒】
行业协会可根据情节轻重，对违规经营者采取警示、责令整改、通报批评、取消会员资格等措施。对涉嫌违法违规的经营者，应建立行业“黑名单”，与主流电商平台建立信息共享与联合惩戒机制，并将违法线索移交市场监管、网信、公安、税务等主管部门依法处理。
第二十一条 【产业上下游责任】
供应链商家必须保证货源合法、真实，对其供应给直播渠道的商品质量负责，严禁供应酸洗、注胶、染色等未经明确标识的假冒伪劣翡翠。供应链引发的纠纷，供应方需承担连带责任。
第二十二条 【解释与生效】
本指引由德宏州新媒体协会、瑞丽市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、盈江县互联网直播协会共同制定并负责解释。
本指引自2026年X月X日起施行。此前发布的相关行业自律文件与本指引不一致的，以本指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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